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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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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廖梅（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玉貞（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茂順（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志忠（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潔宜（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莊明德  
            黃肇祥  
            鄭肇樑  
            黃文照  
            童鵬勳  
            賴錦琨  
            陳章    
            黃清全  
            周進芳  
            蔡謙勝  
            林昭明   
            楊志澈  
            謝順義  
            陳必慶  
            劉興田  
            蘇錦祥  
            呂金泉  
            陳國龍  
            游文雄  
            傅錦貴  


            黃秋煌  
            羅炳榮  
            鍾崑藤  
            徐昌增  


            楊昕嶸   


            翁頌文  
            陳哲章   
            陳建中  
            翁包堅  
            張天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昭明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林昭明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同法第262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李文昌為原告，嗣於本件審理中發現李文昌已於起訴前死亡，遂撤回李文昌對於被告之訴，另追加李文昌之繼承人即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為原告，被告並同意撤回李文昌對其之訴，以及追加上述原告（見本院卷第563頁），是原告所為上開撤回與追加，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2至31所示原告與訴外人李文昌（下稱李文昌等31人）分別自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如附表一「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分別擔任如附表一「職級名稱」欄所示職稱。原告林昭明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另李文昌等31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前或於退休前3個月、6個月平均分別領得如附表二、三欄所示之績效獎金。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嗣附表三所示之原告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分別於附表二「退休日期」欄所示日期退休，李文昌另於113年10月23日死亡，原告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為李文昌之繼承人。再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且李文昌等31人退休前或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之平均金額各如附表二、三「平均績效獎金」、「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詎被告於因退休或舊制年資結清而計算退休金或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短付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退休金及附表三所示原告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爰依附表二、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之薪資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發給，李文昌等31人每月之基本薪給，已充分反應所從事工作之報酬，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屬體恤、慰勞及鼓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勞務給付之對價，亦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定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自不得將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列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564至566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附表一所示之人任職於被告公司，服務單位、職級名稱，均如附表一所示，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㈡李文昌等31人服務年資起算日、退休日期或舊制年資結清日期分別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附表二「退休日期」欄、附表三「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被告就附表二、三所示李文昌等31人依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或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
　㈢原告林昭明於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兼任司機加給平均金額如附表三編號1「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
　㈣附表三所示原告與被告約定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舊制年資之日並簽訂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即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非在舊制年資結清之「平均工資」計算範圍內。經109年7月1日結算後，各該原告分別領得未將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舊制年資結算退休金。
　㈤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原告於退休時分別領得未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退休金。
　㈥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對於附表三關於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兼任司機加給與績效獎金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而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或舊制年資結算之退休金？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而所謂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舉凡某種給與係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具經常性者而言；此所謂「勞動對價性」與「經常性給與」，乃有別於雇主之「恩惠性給與」，係指非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縱在時間上、金額上非固定，只要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屬之。準此，被告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之核發，倘係兼任司機者即得領取，而兼任司機又已成為固定之工作制度，則此種因勞工兼任司機之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兼任司機之勞務對價，而成為勞雇雙方間因特定工作條件 ，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
　⒉兼任司機加給部分
　⑴原告林昭明為線路裝修員，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等情，有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至142頁）。則司機工作本非其主要職務，該項司機加給，係因被告未另僱用司機，而由其如有外勤需求，兼職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工作方得領取。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工作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金額固定（109年1月至同年6月，每月固定為3,590元），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司機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 」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⑵被告雖抗辯：伊為國營事業，應遵守國營事業法規定，另依經濟部相關函釋，亦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非屬工資等語。惟按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自仍得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之結果，以其自由心證而為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之工資等情，已如前述，縱被告所稱其上級行政機關經濟部已以函文表明被告所發給之司機加給不屬工資，本院並不受經濟部相關函釋之拘束。是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⑶綜上，被告發給原告林昭明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其兼任司機工作所設，與勞工提供勞務有密切關連具勞務對價性。足認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已成為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因特定工作條件而為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自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而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年資結清之退休金；被告抗辯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不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尚難採信。
　⒊績效獎金部分
　⑴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⑵觀諸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本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第2點：「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3點：「考核獎金：㈠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㈡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㈢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績效獎金：㈠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月數＝一點二個月加Χ；『總盈餘』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為限；未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按達成比率調減；超過『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績效獎金為一點二個月加Χ；Χ為零至一點二個月……㈥年度內新進或已命令退休、資遣、申請退休、育嬰假或留職停薪復職及在職死亡人員得各按當年度在職月數比例發給績效獎金。㈦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度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㈧各事業為從嚴核發績效獎金，應按行政院『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及本要點各項規定，訂定『核發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並報本部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9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本事項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八款規定訂定。」、第2點：「本公司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第3點：「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及工作獎金，其獎金金額計發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第4點：「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第5點：「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在年度績效獎金總額內列支……」、第6點：「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除須逐年編列預算外，於年度辦理決算時先行核算估計……。惟為及時獎勵並維工作績效，原依各規定核發之全勤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以及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得仍依原規定先行核發。」、第8點第2款：「員工獎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25至426頁）。由上可知，被告係為激勵所屬員工潛能，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核發經營績效獎金，內容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而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績獎金 、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各項獎金。其中考核獎金視員工之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列甲等、乙等以下（含乙等）、未滿75分者，而分別核給2個月、1.5個月、1個月薪給總額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則係以被告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並視總盈餘是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而調整績效獎金金額。是以，被告依前述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及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核發予所屬員工之績效獎金、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旨在激勵所屬員工，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具有勉勵性質，且獎勵金額多寡具不確定性，與員工因從事工作獲致每月穩定、經常性，且不論業績之多寡、考核之優劣如何，皆須發給之薪資不同。縱被告每年營業發生虧損仍發給員工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各樣獎金，惟均不影響該等獎金屬於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與員工之工作核無對價關係，尚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是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屬工資一部分，被告不論虧損多麼嚴重，均會核發2.4個月或2.6個月績效獎金，應計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573至579頁），尚無可採。
　㈡原告林昭明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後，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此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5頁），足見原告林昭明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中，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之協議亦約定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而勞基法公布施行後，被告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是以，系爭協議書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及平均工資計算之協議，即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勞動條件，若有所牴觸時，自應以勞基法規定為據，始符合規範之意旨。況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1項已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而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分別已明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本件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應屬勞基法規定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於給付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既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違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之規定，並應依前開規定，補給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差額。又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排除平均工資之計算為被告及其上級機關之既定政策，員工並無任何談判妥協空間，性質上僅係被告片面公告或布達內部旨令，並非經由勞資商議而形成協議，原告林昭明在簽署系爭協議書過程中無從反對或拒絕，縱反對亦無法改變被告既定政策，足見系爭協議書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第2條約定不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約定內容，有使原告林昭明拋棄法定之權利，已然顯失公平，難認有效，原告林昭明自不受拘束，仍得依勞基法之標準為請求。
　⒉按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遺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次按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分別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又勞基法施行前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89年9月25日廢止）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再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其在15年以內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在勞基法施行前者，每滿1年給與半個基數，最高給與35個基數，超過之工作年資不予計算，在勞基法施行後者，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其剩餘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但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合計退休金最高給與45個基數為限。二、僱用人員：㈠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㈡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者，以及94年7月1日以後到職之僱用人員，依勞退條例相關規定請領退休金。但選擇適用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前得採計退休給與之服務年資，其退休金給與基準，依前目規定辦理。」另原告林昭明與被告同意結清前者依法保留之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按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日即109年7月1日前6個月平均工資計發，一次給付之，亦為系爭協議書第5條所約定（見本院卷第455頁）。
　⒊查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屬工資，已如前述，然被告在計算原告林昭明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數額時，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自有短付之情事，原告林昭明依前揭規定以其任職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請求被告給付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而兩造就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對於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主張將其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⒋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未將前揭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並於如附表三編號1「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日期起30日內給付，則被告自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日起30日之翌日起，即屬遲延給付狀態。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應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查績效獎金等獎金非屬工資，不應計入平均工資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數額，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林昭明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之給付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時，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之聲請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姓名、服務單位、職級名稱、服務年資起算日期
		編號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
起算日期



		1

		李文昌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8日



		2

		莊明德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4年8月20日



		3

		黃肇祥

		嘉義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7年11月1日



		4

		鄭肇樑

		花蓮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0年11月10日



		5

		黃文照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3月15日



		6

		童鵬勳

		雲林區營業處

		電訊裝修員

		69年9月23日



		7

		賴錦琨

		雲林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監

		68年10月17日



		8

		陳章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4月11日



		9

		黃清全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2月25日



		10

		周進芳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

		蔡謙勝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7年8月13日



		12

		林昭明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26日



		13

		楊志澈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5月24日



		14

		謝順義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2月13日



		15

		陳必慶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22日



		16

		劉興田

		嘉義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7

		蘇錦祥

		嘉義區營業處

		停電技術員

		64年12月20日



		18

		呂金泉

		嘉義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10月17日



		19

		陳國龍

		電力修護處

		電訊裝修員

		64年8月14日



		20

		游文雄

		電力修護處

		機械工程監

		69年4月8日



		21

		傅錦貴

		電力修護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2月26日



		22

		黃秋煌

		電力修護處

		電腦硬體工程師

		67年11月1日



		23

		羅炳榮

		台北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6月12日



		24

		鍾崑藤

		台北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5月24日



		25

		徐昌增

		台北南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8年1月3日



		26

		楊昕嶸

		環境保護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2月1日



		27

		翁頌文

		基隆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月1日



		28

		陳哲章

		苗栗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6年5月11日



		29

		陳建中

		宜蘭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6年1月11日



		30

		翁包堅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31

		張天助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附表二：非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退休日期

		退休金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

		被繼承人李文昌於109年1月31日退休

		勞基法施行前

		13.8333

		退休前3個月

		14,425.0685元

		646,340元

		109年3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1667

		退休前6個月

		14,335.6176元

		


		




		2

		莊明德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退休前3個月

		18,783.2827元

		845,248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退休前6個月

		18,783.2827元

		


		




		3

		黃肇祥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31,063.9444元

		1,452,189元

		109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32,685.1806元

		


		




		4

		鄭肇樑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5.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00.0000元

		634,500元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19.5000

		退休前6個月

		14,100.0000元

		


		




		5

		賴錦琨

		110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退休前3個月

		20,747.2222元

		933,625元

		110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退休前6個月

		20,747.2222元

		


		




		6

		陳章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9,295.2500元

		862,775元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9,124.8056元

		


		




		7

		黃清全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9.0000

		退休前3個月

		14,247.8116元

		641,152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0000

		退休前6個月

		14,247.8116元

		


		




		8

		蔡謙勝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退休前3個月

		23,403.6667元

		1,053,165元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退休前6個月

		23,403.6667元

		


		




		9

		楊志澈

		110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退休前3個月

		21,428.8769元

		959,669元

		110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退休前6個月

		21,286.3968元

		


		




		10

		謝順義

		109年4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0000

		退休前3個月

		15,423.7815元

		693,780元

		109年5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0000

		退休前6個月

		15,414.1125元

		


		




		11

		劉興田

		109年3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5,393.6944元

		688,332元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5,258.0972元

		


		




		12

		蘇錦祥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退休前3個月

		14,602.9787元

		657,134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退休前6個月

		14,602.9787元

		


		




		13

		游文雄

		110年4月7日

		勞基法施行前

		8.6667

		退休前3個月

		22,935.6250元

		1,008,661元

		110年5月8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3333

		退休前6個月

		22,290.4389元

		


		




		14

		傅錦貴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0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2.0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5

		黃秋煌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6

		羅炳榮

		110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6.3333

		退休前3個月

		21,847.5556元

		984,090元

		110年3月4日



		


		


		


		勞基法施行後

		28.6667

		退休前6個月

		21,880.6944元

		


		




		17

		鍾崑藤

		109年2月27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33.1611元

		638,407元

		109年3月29日



		


		


		


		勞基法施行後

		34.5000

		退休前6個月

		14,203.1639元

		


		




		18

		陳哲章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5000

		退休前3個月

		24,485.0000元

		1,101,825元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5000

		退休前6個月

		24,485.0000元

		


		




		19

		陳建中

		108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退休前3個月

		14,279.3309元

		642,570元

		108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退休前6個月

		14,279.3309元

		


		




		20

		張天助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退休前3個月

		14,197.5000元

		638,888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退休前6個月

		14,197.5000元

		


		




		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

		


		


		


		


		


		


		


		










附表三：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領班加給

		


		平均兼任
司機加給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林昭明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無

		結清前3個月

		3,590.000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無

		結清前6個月

		3,590.0000元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2

		黃文照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3

		童鵬勳

		


		勞基法施行前

		7.888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7.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4

		周進芳

		


		勞基法施行前

		10.6667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3333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5

		林昭明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6

		陳必慶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7

		呂金泉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結清前3個月

		14,308.7500元

		643,894元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結清前6個月

		14,308.7500元

		


		




		8

		陳國龍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結清前3個月

		15,381.5455元

		692,170元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結清前6個月

		15,381.5455元

		


		




		9

		徐昌增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結清前3個月

		14,986.0000元

		666,877元

		




		


		


		


		勞基法施行後

		33.3333

		結清前6個月

		14,986.0000元

		


		




		10

		楊昕嶸

		


		勞基法施行前

		11.0000

		結清前3個月

		14,103.5833元

		634,661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0000

		結清前6個月

		14,103.5833元

		


		




		11

		翁頌文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結清前3個月

		15,594.6667元

		701,760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結清前6個月

		15,594.6667元

		


		




		12

		翁包堅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結清前3個月

		15,956.1667元

		718,028元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結清前6個月

		15,956.1667元

		


		




		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系爭協議書約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廖梅（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玉貞（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茂順（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志忠（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潔宜（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莊明德  

            黃肇祥  

            鄭肇樑  

            黃文照  

            童鵬勳  

            賴錦琨  

            陳章    

            黃清全  

            周進芳  

            蔡謙勝  

            林昭明   

            楊志澈  

            謝順義  

            陳必慶  

            劉興田  

            蘇錦祥  

            呂金泉  

            陳國龍  

            游文雄  

            傅錦貴  



            黃秋煌  

            羅炳榮  

            鍾崑藤  

            徐昌增  



            楊昕嶸   



            翁頌文  

            陳哲章   

            陳建中  

            翁包堅  

            張天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4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昭明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

    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

    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林昭明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

    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

    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同法第262條第1項亦

    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李文昌為原告，嗣於本件審

    理中發現李文昌已於起訴前死亡，遂撤回李文昌對於被告之

    訴，另追加李文昌之繼承人即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

    順、李志忠為原告，被告並同意撤回李文昌對其之訴，以及

    追加上述原告（見本院卷第563頁），是原告所為上開撤回

    與追加，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2至31所示原告與訴外人李文昌（

    下稱李文昌等31人）分別自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

    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如附表一「服務單位」欄所示之

    單位，分別擔任如附表一「職級名稱」欄所示職稱。原告林

    昭明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

    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另李文

    昌等31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前或於退休前3個月、

    6個月平均分別領得如附表二、三欄所示之績效獎金。除附

    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

    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

    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嗣附表三所示之原告於109年7

    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

    分別於附表二「退休日期」欄所示日期退休，李文昌另於11

    3年10月23日死亡，原告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

    李志忠為李文昌之繼承人。再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舊制年資結清基

    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

    示，且李文昌等31人退休前或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

    所領取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之平均金額各如附表

    二、三「平均績效獎金」、「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

    詎被告於因退休或舊制年資結清而計算退休金或結清舊制年

    資退休金，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列入平均工資

    計算，短付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退休金及

    附表三所示原告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爰依附表二、三所示

    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

    告各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

    表二、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之薪資應依行政

    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發給，李文昌等31人每月之基本薪給，

    已充分反應所從事工作之報酬，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

    屬體恤、慰勞及鼓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勞務給付之對價

    ，亦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

    表」所定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自不得將兼任司機加

    給、績效獎金等列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

    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564至566頁，並依判決文字

    調整）

　㈠附表一所示之人任職於被告公司，服務單位、職級名稱，均

    如附表一所示，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

    、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

    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㈡李文昌等31人服務年資起算日、退休日期或舊制年資結清日

    期分別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附表二「退休日

    期」欄、附表三「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被告就附表二、

    三所示李文昌等31人依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

    退休金基數或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

    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

　㈢原告林昭明於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兼任司機

    加給平均金額如附表三編號1「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

    。

　㈣附表三所示原告與被告約定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舊制年資之

    日並簽訂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

    ，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

    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即兼任司機

    加給或績效獎金非在舊制年資結清之「平均工資」計算範圍

    內。經109年7月1日結算後，各該原告分別領得未將兼任司

    機加給或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舊制年資結算退休金

    。

　㈤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原告於退休時分別領得未將績

    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退休金。

　㈥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對於附表三關於原告林昭

    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

    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兼任司機加給與績效獎金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

    之工資，而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或舊制年資結算之退

    休金？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

    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

    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

    「勞務對價性」而言，而所謂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

    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又所謂「經常性之

    給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舉凡某種

    給與係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具經常性者而言；此所謂

    「勞動對價性」與「經常性給與」，乃有別於雇主之「恩惠

    性給與」，係指非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情形，

    縱在時間上、金額上非固定，只要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

    得之給付即屬之。準此，被告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之核發，

    倘係兼任司機者即得領取，而兼任司機又已成為固定之工作

    制度，則此種因勞工兼任司機之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

    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

    兼任司機之勞務對價，而成為勞雇雙方間因特定工作條件 

    ，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

    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

　⒉兼任司機加給部分

　⑴原告林昭明為線路裝修員，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

    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等情，有舊制

    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35至142頁）。則司機工作本非其主要職

    務，該項司機加給，係因被告未另僱用司機，而由其如有外

    勤需求，兼職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工作方得領取。系

    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工作者所享有且按月

    核發，金額固定（109年1月至同年6月，每月固定為3,590元

    ），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

    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

    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

    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司機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林昭

    明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

    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

    ，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 」及「經

    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

    算退休金。

　⑵被告雖抗辯：伊為國營事業，應遵守國營事業法規定，另依

    經濟部相關函釋，亦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非屬工資等語。

    惟按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訴訟判決認

    定事實之影響，自仍得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之結果，以其

    自由心證而為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具有「勞務對價性」

    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

    之工資等情，已如前述，縱被告所稱其上級行政機關經濟部

    已以函文表明被告所發給之司機加給不屬工資，本院並不受

    經濟部相關函釋之拘束。是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⑶綜上，被告發給原告林昭明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其兼任司

    機工作所設，與勞工提供勞務有密切關連具勞務對價性。足

    認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已成為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因特定工作

    條件而為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

    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

    之性質，自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而應納入平均

    工資計算舊制年資結清之退休金；被告抗辯系爭兼任司機加

    給不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尚難採信。

　⒊績效獎金部分

　⑴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

    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

    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⑵觀諸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本部為

    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

    人員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

    要點。」、第2點：「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

    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3點：「考核獎金：㈠

    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

    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㈡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

    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

    ，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

    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

    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

    總額為限。㈢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

    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

    「績效獎金：㈠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

    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

    ，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

    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

    額為限。績效獎金月數＝一點二個月加Χ；『總盈餘』達『法定

    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為限；

    未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

    月按達成比率調減；超過『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

    金額』者，績效獎金為一點二個月加Χ；Χ為零至一點二個月…

    …㈥年度內新進或已命令退休、資遣、申請退休、育嬰假或留

    職停薪復職及在職死亡人員得各按當年度在職月數比例發給

    績效獎金。㈦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

    員工貢獻度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㈧各事業為從嚴核

    發績效獎金，應按行政院『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

    基本原則』、『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及

    本要點各項規定，訂定『核發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並報本

    部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9頁）；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本事項

    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八

    款規定訂定。」、第2點：「本公司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

    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

    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

    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

    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第3點：

    「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及

    工作獎金，其獎金金額計發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

    效獎金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第4點：「績效獎金

    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

    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

    ……」、第5點：「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在年

    度績效獎金總額內列支……」、第6點：「考核獎金及績效獎

    金除須逐年編列預算外，於年度辦理決算時先行核算估計……

    。惟為及時獎勵並維工作績效，原依各規定核發之全勤獎金

    、考績獎金、考成獎金，以及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

    獎金，得仍依原規定先行核發。」、第8點第2款：「員工獎

    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

    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

    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

    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

    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25至426頁）

    。由上可知，被告係為激勵所屬員工潛能，提高生產力，及

    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核發經營績效獎金，內容包括考核獎金

    及績效獎金，而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績獎金 、全勤獎金

    、工作獎金等各項獎金。其中考核獎金視員工之年度工作考

    成成績列甲等、乙等以下（含乙等）、未滿75分者，而分別

    核給2個月、1.5個月、1個月薪給總額之考核獎金；績效獎

    金則係以被告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並視總盈餘是否達法定稅前盈

    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而調整績效獎金金額。是以，被告

    依前述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及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核發

    予所屬員工之績效獎金、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

    工作獎金等，旨在激勵所屬員工，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

    經營績效，而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具有勉勵性質，且

    獎勵金額多寡具不確定性，與員工因從事工作獲致每月穩定

    、經常性，且不論業績之多寡、考核之優劣如何，皆須發給

    之薪資不同。縱被告每年營業發生虧損仍發給員工考核獎金

    、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各樣獎金，惟均不影響

    該等獎金屬於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與員工之工作核無對

    價關係，尚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是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屬

    工資一部分，被告不論虧損多麼嚴重，均會核發2.4個月或2

    .6個月績效獎金，應計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57

    3至579頁），尚無可採。

　㈡原告林昭明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後，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

    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

    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

    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

    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

    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

    規定辦理……」等語，此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455頁），足見原告林昭明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中，

    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之協議亦約定依勞

    基法相關規定辦理。而勞基法公布施行後，被告固得依其事

    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

    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是以，系爭協議

    書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及平均工資計算

    之協議，即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勞動條件，若有所牴觸時，

    自應以勞基法規定為據，始符合規範之意旨。況系爭協議書

    第1條第1項已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

    ，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

    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而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

    款前段分別已明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

    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

    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 本件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應屬勞基法規定之工

    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於給付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

    年資退休金時，既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

    ，自有違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之規定，並

    應依前開規定，補給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差額

    。又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排除平均工資之計算為被告及其上

    級機關之既定政策，員工並無任何談判妥協空間，性質上僅

    係被告片面公告或布達內部旨令，並非經由勞資商議而形成

    協議，原告林昭明在簽署系爭協議書過程中無從反對或拒絕

    ，縱反對亦無法改變被告既定政策，足見系爭協議書為被告

    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第2條約定

    不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約定內容，有使

    原告林昭明拋棄法定之權利，已然顯失公平，難認有效，原

    告林昭明自不受拘束，仍得依勞基法之標準為請求。

　⒉按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依勞

    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

    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遺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

    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

    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

    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

    條規定計算。」次按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2

    條第4款前段分別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

    、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

    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

    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

    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

    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

    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又勞基法施行前之臺灣省工

    廠工人退休規則（89年9月25日廢止）第9條第1款、第10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

    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

    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

    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

    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

    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

    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再依經濟部

    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

    9條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

    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

    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其在15年以內之工作年

    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在勞基法

    施行前者，每滿1年給與半個基數，最高給與35個基數，超

    過之工作年資不予計算，在勞基法施行後者，每滿1年給與1

    個基數，其剩餘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

    1年計。但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合計退休金最

    高給與45個基數為限。二、僱用人員：㈠中華民國94年6月30

    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

    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㈡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

    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

    退條例）退休金制度者，以及94年7月1日以後到職之僱用人

    員，依勞退條例相關規定請領退休金。但選擇適用勞退條例

    退休金制度前得採計退休給與之服務年資，其退休金給與基

    準，依前目規定辦理。」另原告林昭明與被告同意結清前者

    依法保留之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按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日

    即109年7月1日前6個月平均工資計發，一次給付之，亦為系

    爭協議書第5條所約定（見本院卷第455頁）。

　⒊查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屬工資，已如前述，然被告在計算原

    告林昭明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數額時，未將系爭兼任司

    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

    ㈣），自有短付之情事，原告林昭明依前揭規定以其任職勞

    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請求被告給付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差

    額，即屬有據。而兩造就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對於

    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

    式上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

    ，主張將其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

    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

    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

　⒋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

    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

    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

    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55條第3項

    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

    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未將前揭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前3

    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

    工資計算，並於如附表三編號1「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日

    期起30日內給付，則被告自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日起30

    日之翌日起，即屬遲延給付狀態。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

    ，請求被告應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

    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

    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

    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查績效獎金等獎金非屬工資，不應計入平均工資等情，已如

    前述，則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與

    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數額，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

    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

    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

    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林昭明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

    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

    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勞動事件，

    就勞工即原告之給付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時，依

    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

    之聲請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依

    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

    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姓名、服務單位、職級名稱、服務年資起算日期

編號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 起算日期 1 李文昌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8日 2 莊明德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4年8月20日 3 黃肇祥 嘉義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7年11月1日 4 鄭肇樑 花蓮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0年11月10日 5 黃文照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3月15日 6 童鵬勳 雲林區營業處 電訊裝修員 69年9月23日 7 賴錦琨 雲林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監 68年10月17日 8 陳章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4月11日 9 黃清全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2月25日 10 周進芳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 蔡謙勝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7年8月13日 12 林昭明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26日 13 楊志澈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5月24日 14 謝順義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2月13日 15 陳必慶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22日 16 劉興田 嘉義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7 蘇錦祥 嘉義區營業處 停電技術員 64年12月20日 18 呂金泉 嘉義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10月17日 19 陳國龍 電力修護處 電訊裝修員 64年8月14日 20 游文雄 電力修護處 機械工程監 69年4月8日 21 傅錦貴 電力修護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2月26日 22 黃秋煌 電力修護處 電腦硬體工程師 67年11月1日 23 羅炳榮 台北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6月12日 24 鍾崑藤 台北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5月24日 25 徐昌增 台北南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8年1月3日 26 楊昕嶸 環境保護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2月1日 27 翁頌文 基隆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月1日 28 陳哲章 苗栗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6年5月11日 29 陳建中 宜蘭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6年1月11日 30 翁包堅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31 張天助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附表二：非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退休日期 退休金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 被繼承人李文昌於109年1月31日退休 勞基法施行前 13.8333 退休前3個月 14,425.0685元 646,340元 109年3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1667 退休前6個月 14,335.6176元   2 莊明德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退休前3個月 18,783.2827元 845,248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退休前6個月 18,783.2827元   3 黃肇祥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31,063.9444元 1,452,189元 109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32,685.1806元   4 鄭肇樑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5.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00.0000元 634,500元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19.5000 退休前6個月 14,100.0000元   5 賴錦琨 110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退休前3個月 20,747.2222元 933,625元 110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退休前6個月 20,747.2222元   6 陳章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9,295.2500元 862,775元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9,124.8056元   7 黃清全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9.0000 退休前3個月 14,247.8116元 641,152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0000 退休前6個月 14,247.8116元   8 蔡謙勝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退休前3個月 23,403.6667元 1,053,165元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退休前6個月 23,403.6667元   9 楊志澈 110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退休前3個月 21,428.8769元 959,669元 110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退休前6個月 21,286.3968元   10 謝順義 109年4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0000 退休前3個月 15,423.7815元 693,780元 109年5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0000 退休前6個月 15,414.1125元   11 劉興田 109年3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5,393.6944元 688,332元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5,258.0972元   12 蘇錦祥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退休前3個月 14,602.9787元 657,134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退休前6個月 14,602.9787元   13 游文雄 110年4月7日 勞基法施行前 8.6667 退休前3個月 22,935.6250元 1,008,661元 110年5月8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3333 退休前6個月 22,290.4389元   14 傅錦貴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0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2.0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5 黃秋煌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6 羅炳榮 110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6.3333 退休前3個月 21,847.5556元 984,090元 110年3月4日    勞基法施行後 28.6667 退休前6個月 21,880.6944元   17 鍾崑藤 109年2月27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33.1611元 638,407元 109年3月29日    勞基法施行後 34.5000 退休前6個月 14,203.1639元   18 陳哲章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5000 退休前3個月 24,485.0000元 1,101,825元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5000 退休前6個月 24,485.0000元   19 陳建中 108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退休前3個月 14,279.3309元 642,570元 108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退休前6個月 14,279.3309元   20 張天助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退休前3個月 14,197.5000元 638,888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退休前6個月 14,197.5000元   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         



附表三：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領班加給  平均兼任 司機加給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林昭明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無 結清前3個月 3,590.000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無 結清前6個月 3,590.0000元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2 黃文照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3 童鵬勳  勞基法施行前 7.888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7.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4 周進芳  勞基法施行前 10.6667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3333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5 林昭明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6 陳必慶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7 呂金泉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結清前3個月 14,308.7500元 643,894元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結清前6個月 14,308.7500元   8 陳國龍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結清前3個月 15,381.5455元 692,170元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結清前6個月 15,381.5455元   9 徐昌增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結清前3個月 14,986.0000元 666,877元     勞基法施行後 33.3333 結清前6個月 14,986.0000元   10 楊昕嶸  勞基法施行前 11.0000 結清前3個月 14,103.5833元 634,661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0000 結清前6個月 14,103.5833元   11 翁頌文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結清前3個月 15,594.6667元 701,760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結清前6個月 15,594.6667元   12 翁包堅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結清前3個月 15,956.1667元 718,028元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結清前6個月 15,956.1667元   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系爭協議書約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廖梅（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玉貞（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茂順（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志忠（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潔宜（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莊明德  
            黃肇祥  
            鄭肇樑  
            黃文照  
            童鵬勳  
            賴錦琨  
            陳章    
            黃清全  
            周進芳  
            蔡謙勝  
            林昭明   
            楊志澈  
            謝順義  
            陳必慶  
            劉興田  
            蘇錦祥  
            呂金泉  
            陳國龍  
            游文雄  
            傅錦貴  


            黃秋煌  
            羅炳榮  
            鍾崑藤  
            徐昌增  


            楊昕嶸   


            翁頌文  
            陳哲章   
            陳建中  
            翁包堅  
            張天助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昭明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林昭明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同法第262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李文昌為原告，嗣於本件審理中發現李文昌已於起訴前死亡，遂撤回李文昌對於被告之訴，另追加李文昌之繼承人即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為原告，被告並同意撤回李文昌對其之訴，以及追加上述原告（見本院卷第563頁），是原告所為上開撤回與追加，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2至31所示原告與訴外人李文昌（下稱李文昌等31人）分別自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如附表一「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分別擔任如附表一「職級名稱」欄所示職稱。原告林昭明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另李文昌等31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前或於退休前3個月、6個月平均分別領得如附表二、三欄所示之績效獎金。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嗣附表三所示之原告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分別於附表二「退休日期」欄所示日期退休，李文昌另於113年10月23日死亡，原告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為李文昌之繼承人。再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且李文昌等31人退休前或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之平均金額各如附表二、三「平均績效獎金」、「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詎被告於因退休或舊制年資結清而計算退休金或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短付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退休金及附表三所示原告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爰依附表二、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之薪資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發給，李文昌等31人每月之基本薪給，已充分反應所從事工作之報酬，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屬體恤、慰勞及鼓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勞務給付之對價，亦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定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自不得將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列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564至566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附表一所示之人任職於被告公司，服務單位、職級名稱，均如附表一所示，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㈡李文昌等31人服務年資起算日、退休日期或舊制年資結清日期分別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附表二「退休日期」欄、附表三「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被告就附表二、三所示李文昌等31人依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或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
　㈢原告林昭明於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兼任司機加給平均金額如附表三編號1「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
　㈣附表三所示原告與被告約定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舊制年資之日並簽訂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即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非在舊制年資結清之「平均工資」計算範圍內。經109年7月1日結算後，各該原告分別領得未將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舊制年資結算退休金。
　㈤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原告於退休時分別領得未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退休金。
　㈥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對於附表三關於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兼任司機加給與績效獎金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而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或舊制年資結算之退休金？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而所謂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舉凡某種給與係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具經常性者而言；此所謂「勞動對價性」與「經常性給與」，乃有別於雇主之「恩惠性給與」，係指非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縱在時間上、金額上非固定，只要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屬之。準此，被告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之核發，倘係兼任司機者即得領取，而兼任司機又已成為固定之工作制度，則此種因勞工兼任司機之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兼任司機之勞務對價，而成為勞雇雙方間因特定工作條件 ，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
　⒉兼任司機加給部分
　⑴原告林昭明為線路裝修員，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等情，有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至142頁）。則司機工作本非其主要職務，該項司機加給，係因被告未另僱用司機，而由其如有外勤需求，兼職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工作方得領取。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工作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金額固定（109年1月至同年6月，每月固定為3,590元），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司機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 」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⑵被告雖抗辯：伊為國營事業，應遵守國營事業法規定，另依經濟部相關函釋，亦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非屬工資等語。惟按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自仍得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之結果，以其自由心證而為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之工資等情，已如前述，縱被告所稱其上級行政機關經濟部已以函文表明被告所發給之司機加給不屬工資，本院並不受經濟部相關函釋之拘束。是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⑶綜上，被告發給原告林昭明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其兼任司機工作所設，與勞工提供勞務有密切關連具勞務對價性。足認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已成為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因特定工作條件而為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自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而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年資結清之退休金；被告抗辯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不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尚難採信。
　⒊績效獎金部分
　⑴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⑵觀諸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本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第2點：「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3點：「考核獎金：㈠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㈡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㈢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績效獎金：㈠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月數＝一點二個月加Χ；『總盈餘』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為限；未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按達成比率調減；超過『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績效獎金為一點二個月加Χ；Χ為零至一點二個月……㈥年度內新進或已命令退休、資遣、申請退休、育嬰假或留職停薪復職及在職死亡人員得各按當年度在職月數比例發給績效獎金。㈦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度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㈧各事業為從嚴核發績效獎金，應按行政院『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及本要點各項規定，訂定『核發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並報本部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9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本事項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八款規定訂定。」、第2點：「本公司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第3點：「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及工作獎金，其獎金金額計發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第4點：「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第5點：「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在年度績效獎金總額內列支……」、第6點：「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除須逐年編列預算外，於年度辦理決算時先行核算估計……。惟為及時獎勵並維工作績效，原依各規定核發之全勤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以及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得仍依原規定先行核發。」、第8點第2款：「員工獎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25至426頁）。由上可知，被告係為激勵所屬員工潛能，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核發經營績效獎金，內容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而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績獎金 、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各項獎金。其中考核獎金視員工之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列甲等、乙等以下（含乙等）、未滿75分者，而分別核給2個月、1.5個月、1個月薪給總額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則係以被告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並視總盈餘是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而調整績效獎金金額。是以，被告依前述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及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核發予所屬員工之績效獎金、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旨在激勵所屬員工，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具有勉勵性質，且獎勵金額多寡具不確定性，與員工因從事工作獲致每月穩定、經常性，且不論業績之多寡、考核之優劣如何，皆須發給之薪資不同。縱被告每年營業發生虧損仍發給員工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各樣獎金，惟均不影響該等獎金屬於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與員工之工作核無對價關係，尚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是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屬工資一部分，被告不論虧損多麼嚴重，均會核發2.4個月或2.6個月績效獎金，應計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573至579頁），尚無可採。
　㈡原告林昭明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後，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此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5頁），足見原告林昭明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中，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之協議亦約定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而勞基法公布施行後，被告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是以，系爭協議書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及平均工資計算之協議，即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勞動條件，若有所牴觸時，自應以勞基法規定為據，始符合規範之意旨。況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1項已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而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分別已明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本件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應屬勞基法規定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於給付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既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違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之規定，並應依前開規定，補給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差額。又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排除平均工資之計算為被告及其上級機關之既定政策，員工並無任何談判妥協空間，性質上僅係被告片面公告或布達內部旨令，並非經由勞資商議而形成協議，原告林昭明在簽署系爭協議書過程中無從反對或拒絕，縱反對亦無法改變被告既定政策，足見系爭協議書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第2條約定不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約定內容，有使原告林昭明拋棄法定之權利，已然顯失公平，難認有效，原告林昭明自不受拘束，仍得依勞基法之標準為請求。
　⒉按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遺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次按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分別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又勞基法施行前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89年9月25日廢止）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再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其在15年以內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在勞基法施行前者，每滿1年給與半個基數，最高給與35個基數，超過之工作年資不予計算，在勞基法施行後者，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其剩餘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但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合計退休金最高給與45個基數為限。二、僱用人員：㈠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㈡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者，以及94年7月1日以後到職之僱用人員，依勞退條例相關規定請領退休金。但選擇適用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前得採計退休給與之服務年資，其退休金給與基準，依前目規定辦理。」另原告林昭明與被告同意結清前者依法保留之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按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日即109年7月1日前6個月平均工資計發，一次給付之，亦為系爭協議書第5條所約定（見本院卷第455頁）。
　⒊查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屬工資，已如前述，然被告在計算原告林昭明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數額時，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自有短付之情事，原告林昭明依前揭規定以其任職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請求被告給付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而兩造就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對於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主張將其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⒋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未將前揭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並於如附表三編號1「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日期起30日內給付，則被告自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日起30日之翌日起，即屬遲延給付狀態。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應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查績效獎金等獎金非屬工資，不應計入平均工資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數額，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林昭明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之給付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時，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之聲請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姓名、服務單位、職級名稱、服務年資起算日期
		編號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
起算日期



		1

		李文昌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8日



		2

		莊明德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4年8月20日



		3

		黃肇祥

		嘉義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7年11月1日



		4

		鄭肇樑

		花蓮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0年11月10日



		5

		黃文照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3月15日



		6

		童鵬勳

		雲林區營業處

		電訊裝修員

		69年9月23日



		7

		賴錦琨

		雲林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監

		68年10月17日



		8

		陳章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4月11日



		9

		黃清全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2月25日



		10

		周進芳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

		蔡謙勝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7年8月13日



		12

		林昭明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26日



		13

		楊志澈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5月24日



		14

		謝順義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2月13日



		15

		陳必慶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22日



		16

		劉興田

		嘉義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7

		蘇錦祥

		嘉義區營業處

		停電技術員

		64年12月20日



		18

		呂金泉

		嘉義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10月17日



		19

		陳國龍

		電力修護處

		電訊裝修員

		64年8月14日



		20

		游文雄

		電力修護處

		機械工程監

		69年4月8日



		21

		傅錦貴

		電力修護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2月26日



		22

		黃秋煌

		電力修護處

		電腦硬體工程師

		67年11月1日



		23

		羅炳榮

		台北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6月12日



		24

		鍾崑藤

		台北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5月24日



		25

		徐昌增

		台北南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8年1月3日



		26

		楊昕嶸

		環境保護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2月1日



		27

		翁頌文

		基隆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月1日



		28

		陳哲章

		苗栗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6年5月11日



		29

		陳建中

		宜蘭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6年1月11日



		30

		翁包堅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31

		張天助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附表二：非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退休日期

		退休金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

		被繼承人李文昌於109年1月31日退休

		勞基法施行前

		13.8333

		退休前3個月

		14,425.0685元

		646,340元

		109年3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1667

		退休前6個月

		14,335.6176元

		


		




		2

		莊明德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退休前3個月

		18,783.2827元

		845,248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退休前6個月

		18,783.2827元

		


		




		3

		黃肇祥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31,063.9444元

		1,452,189元

		109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32,685.1806元

		


		




		4

		鄭肇樑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5.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00.0000元

		634,500元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19.5000

		退休前6個月

		14,100.0000元

		


		




		5

		賴錦琨

		110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退休前3個月

		20,747.2222元

		933,625元

		110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退休前6個月

		20,747.2222元

		


		




		6

		陳章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9,295.2500元

		862,775元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9,124.8056元

		


		




		7

		黃清全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9.0000

		退休前3個月

		14,247.8116元

		641,152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0000

		退休前6個月

		14,247.8116元

		


		




		8

		蔡謙勝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退休前3個月

		23,403.6667元

		1,053,165元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退休前6個月

		23,403.6667元

		


		




		9

		楊志澈

		110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退休前3個月

		21,428.8769元

		959,669元

		110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退休前6個月

		21,286.3968元

		


		




		10

		謝順義

		109年4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0000

		退休前3個月

		15,423.7815元

		693,780元

		109年5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0000

		退休前6個月

		15,414.1125元

		


		




		11

		劉興田

		109年3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5,393.6944元

		688,332元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5,258.0972元

		


		




		12

		蘇錦祥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退休前3個月

		14,602.9787元

		657,134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退休前6個月

		14,602.9787元

		


		




		13

		游文雄

		110年4月7日

		勞基法施行前

		8.6667

		退休前3個月

		22,935.6250元

		1,008,661元

		110年5月8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3333

		退休前6個月

		22,290.4389元

		


		




		14

		傅錦貴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0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2.0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5

		黃秋煌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6

		羅炳榮

		110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6.3333

		退休前3個月

		21,847.5556元

		984,090元

		110年3月4日



		


		


		


		勞基法施行後

		28.6667

		退休前6個月

		21,880.6944元

		


		




		17

		鍾崑藤

		109年2月27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33.1611元

		638,407元

		109年3月29日



		


		


		


		勞基法施行後

		34.5000

		退休前6個月

		14,203.1639元

		


		




		18

		陳哲章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5000

		退休前3個月

		24,485.0000元

		1,101,825元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5000

		退休前6個月

		24,485.0000元

		


		




		19

		陳建中

		108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退休前3個月

		14,279.3309元

		642,570元

		108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退休前6個月

		14,279.3309元

		


		




		20

		張天助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退休前3個月

		14,197.5000元

		638,888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退休前6個月

		14,197.5000元

		


		




		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

		


		


		


		


		


		


		


		










附表三：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領班加給

		


		平均兼任
司機加給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林昭明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無

		結清前3個月

		3,590.000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無

		結清前6個月

		3,590.0000元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2

		黃文照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3

		童鵬勳

		


		勞基法施行前

		7.888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7.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4

		周進芳

		


		勞基法施行前

		10.6667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3333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5

		林昭明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6

		陳必慶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7

		呂金泉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結清前3個月

		14,308.7500元

		643,894元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結清前6個月

		14,308.7500元

		


		




		8

		陳國龍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結清前3個月

		15,381.5455元

		692,170元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結清前6個月

		15,381.5455元

		


		




		9

		徐昌增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結清前3個月

		14,986.0000元

		666,877元

		




		


		


		


		勞基法施行後

		33.3333

		結清前6個月

		14,986.0000元

		


		




		10

		楊昕嶸

		


		勞基法施行前

		11.0000

		結清前3個月

		14,103.5833元

		634,661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0000

		結清前6個月

		14,103.5833元

		


		




		11

		翁頌文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結清前3個月

		15,594.6667元

		701,760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結清前6個月

		15,594.6667元

		


		




		12

		翁包堅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結清前3個月

		15,956.1667元

		718,028元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結清前6個月

		15,956.1667元

		


		




		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系爭協議書約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廖梅（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玉貞（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茂順（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志忠（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李潔宜（即李文昌之繼承人）



            莊明德  

            黃肇祥  

            鄭肇樑  

            黃文照  

            童鵬勳  

            賴錦琨  

            陳章    

            黃清全  

            周進芳  

            蔡謙勝  

            林昭明   

            楊志澈  

            謝順義  

            陳必慶  

            劉興田  

            蘇錦祥  

            呂金泉  

            陳國龍  

            游文雄  

            傅錦貴  



            黃秋煌  

            羅炳榮  

            鍾崑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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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嚴珮菱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趙偉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林昭明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為原告林昭明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被告同意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同法第262條第1項亦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李文昌為原告，嗣於本件審理中發現李文昌已於起訴前死亡，遂撤回李文昌對於被告之訴，另追加李文昌之繼承人即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為原告，被告並同意撤回李文昌對其之訴，以及追加上述原告（見本院卷第563頁），是原告所為上開撤回與追加，與上開規定並無不合，自應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如附表一編號2至31所示原告與訴外人李文昌（下稱李文昌等31人）分別自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所示之日起，受僱於被告如附表一「服務單位」欄所示之單位，分別擔任如附表一「職級名稱」欄所示職稱。原告林昭明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下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另李文昌等31人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前或於退休前3個月、6個月平均分別領得如附表二、三欄所示之績效獎金。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嗣附表三所示之原告於109年7月1日結清舊制年資，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分別於附表二「退休日期」欄所示日期退休，李文昌另於113年10月23日死亡，原告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為李文昌之繼承人。再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且李文昌等31人退休前或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之平均金額各如附表二、三「平均績效獎金」、「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詎被告於因退休或舊制年資結清而計算退休金或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列入平均工資計算，短付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之原告退休金及附表三所示原告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爰依附表二、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各如附表二、三「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三「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伊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員工之薪資應依行政院及經濟部相關規定發給，李文昌等31人每月之基本薪給，已充分反應所從事工作之報酬，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屬體恤、慰勞及鼓勵性質之恩惠性給與，非勞務給付之對價，亦非「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所定得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項目，自不得將兼任司機加給、績效獎金等列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564至566頁，並依判決文字調整）

　㈠附表一所示之人任職於被告公司，服務單位、職級名稱，均如附表一所示，除附表一編號2至3、7至8、11、13、20至23、28所示之人為派用人員，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外，其餘附表一所示之人均為被告僱用人員，屬純勞工。

　㈡李文昌等31人服務年資起算日、退休日期或舊制年資結清日期分別如附表一「工作年資起算日期」欄、附表二「退休日期」欄、附表三「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被告就附表二、三所示李文昌等31人依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所計算之退休金基數或舊制年資結清基數各如附表二「退休金基數」欄、附表三「結清基數」欄所示。

　㈢原告林昭明於舊制年資結清前3個月、6個月所領取兼任司機加給平均金額如附表三編號1「平均兼任司機加給」欄所示。

　㈣附表三所示原告與被告約定以109年7月1日為結清舊制年資之日並簽訂台灣電力公司年資結清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即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非在舊制年資結清之「平均工資」計算範圍內。經109年7月1日結算後，各該原告分別領得未將兼任司機加給或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舊制年資結算退休金。

　㈤李文昌與附表二編號2至20所示原告於退休時分別領得未將績效獎金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之退休金。

　㈥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被告對於附表三關於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執。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系爭兼任司機加給與績效獎金是否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之工資，而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或舊制年資結算之退休金？

　⒈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與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勞基法第2條第3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者，係指符合「勞務對價性」而言，而所謂對價性，著重於勞方所付出之勞力與資方之給付是否有對價平衡關係；又所謂「經常性之給與」，係指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舉凡某種給與係屬工作上之報酬，在制度上具經常性者而言；此所謂「勞動對價性」與「經常性給與」，乃有別於雇主之「恩惠性給與」，係指非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情形，縱在時間上、金額上非固定，只要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屬之。準此，被告就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之核發，倘係兼任司機者即得領取，而兼任司機又已成為固定之工作制度，則此種因勞工兼任司機之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增加提出之現金或實物給付，其本質應係該值班時段及本職外兼任司機之勞務對價，而成為勞雇雙方間因特定工作條件 ，形成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依法即應認定為工資。

　⒉兼任司機加給部分

　⑴原告林昭明為線路裝修員，如有外勤需求，則會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被告會另按月發給司機加給等情，有舊制年資結清退休金計算清冊、平均工資計算表、薪給資料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5至142頁）。則司機工作本非其主要職務，該項司機加給，係因被告未另僱用司機，而由其如有外勤需求，兼職駕駛工程車外出而兼任司機工作方得領取。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工作者所享有且按月核發，金額固定（109年1月至同年6月，每月固定為3,590元），並非因應臨時性之業務需求而偶爾發放，屬在該特定工作條件下之固定常態工作中勞工取得之給與，此種雇主因特殊工作條件而對勞工所加給之給付，本質上自應認係勞工於該本職工作之外兼任司機工作之勞務對價，且既係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就特定之工作條件達成協議，為勞工於該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性質上屬勞工因工作所獲之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而符合「勞務對價性 」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之一部分，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

　⑵被告雖抗辯：伊為國營事業，應遵守國營事業法規定，另依經濟部相關函釋，亦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非屬工資等語。惟按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行政訴訟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自仍得依調查證據、本於辯論之結果，以其自由心證而為認定。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核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謂之工資等情，已如前述，縱被告所稱其上級行政機關經濟部已以函文表明被告所發給之司機加給不屬工資，本院並不受經濟部相關函釋之拘束。是被告前開所辯，尚難憑採。

　⑶綜上，被告發給原告林昭明之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其兼任司機工作所設，與勞工提供勞務有密切關連具勞務對價性。足認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已成為原告林昭明與被告間因特定工作條件而為固定常態工作中可取得之給與，為勞工因經常性提供勞務所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自屬勞基法第2條第3款所謂之工資，而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舊制年資結清之退休金；被告抗辯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不應納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等語，尚難採信。

　⒊績效獎金部分

　⑴按所謂工資，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亦即工資須具備勞務對價性要件，而於無法單以勞務對價性明確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則輔以經常性給與與否作為補充性之判斷標準 。至雇主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並非勞工工作之對價 ，與經常性給與有別，不得列入工資範圍內。

　⑵觀諸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1點：「本部為促進所屬事業（以下簡稱『各事業』）企業化經營及激勵事業人員潛能，提高生產力，發揮整體經營績效，特訂定本實施要點。」、第2點：「各事業當年度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兩部分……」、第3點：「考核獎金：㈠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㈡各事業當年度工作考成列乙等以下（含乙等）者：1、工作考成成績未滿八十分，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點五個月薪給總額為限。2、工作考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其考核獎金之提撥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一個月薪給總額為限。㈢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2、各事業總經理及所屬人員考績獎金。3、全勤獎金。4.工作獎金。」、第4點：「績效獎金：㈠當年度審定決算無盈餘或虧損之事業，不發給績效獎金。但事業當年度無盈餘或虧損係受政策因素影響，並經申算該影響金額後可為盈餘者，其績效獎金總額由各事業依下列方式計算，且以不超過本機構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月數＝一點二個月加Χ；『總盈餘』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為限；未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以一點二個月按達成比率調減；超過『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者，績效獎金為一點二個月加Χ；Χ為零至一點二個月……㈥年度內新進或已命令退休、資遣、申請退休、育嬰假或留職停薪復職及在職死亡人員得各按當年度在職月數比例發給績效獎金。㈦各事業機構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度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㈧各事業為從嚴核發績效獎金，應按行政院『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用人費薪給管理要點』及本要點各項規定，訂定『核發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並報本部備查。」等語（見本院卷第407至409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經營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本事項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八款規定訂定。」、第2點：「本公司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二部分……。其中考核獎金依當年度工作考成成績發給，最高以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應以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最高以二點四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第3點：「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成獎金、考績獎金、全勤獎金及工作獎金，其獎金金額計發係依據『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第4點：「績效獎金係於所屬人員工作績效達成之總盈餘（決算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中，視經營績效情形及所屬人員貢獻程度提撥核發……」、第5點：「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在年度績效獎金總額內列支……」、第6點：「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除須逐年編列預算外，於年度辦理決算時先行核算估計……。惟為及時獎勵並維工作績效，原依各規定核發之全勤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以及為提高員工績效而核發之各項獎金，得仍依原規定先行核發。」、第8點第2款：「員工獎金之核發：1.各單位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之分配應視單位績效及員工貢獻差異程度，按合理比例發給，並依下列因素核定個人獎金：⑴工作成績優異受記功以上獎勵者，得增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⑵工作表現不佳受記過以上處分者，應減發工作獎金或績效獎金」等語（見本院卷第425至426頁）。由上可知，被告係為激勵所屬員工潛能，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核發經營績效獎金，內容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而考核獎金之項目包括考績獎金 、全勤獎金、工作獎金等各項獎金。其中考核獎金視員工之年度工作考成成績列甲等、乙等以下（含乙等）、未滿75分者，而分別核給2個月、1.5個月、1個月薪給總額之考核獎金；績效獎金則係以被告當年度審定決算有盈餘，或經申算政策因素影響金額有盈餘者，始得發給，並視總盈餘是否達法定稅前盈餘加減政策因素影響金額而調整績效獎金金額。是以，被告依前述績效獎金實施要點及績效獎金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核發予所屬員工之績效獎金、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旨在激勵所屬員工，提高生產力，及發揮整體經營績效，而以激勵、嘉勉員工為目的，具有勉勵性質，且獎勵金額多寡具不確定性，與員工因從事工作獲致每月穩定、經常性，且不論業績之多寡、考核之優劣如何，皆須發給之薪資不同。縱被告每年營業發生虧損仍發給員工考核獎金、考績獎金、考成獎金或工作獎金等各樣獎金，惟均不影響該等獎金屬於恩惠性、獎勵性之給與，與員工之工作核無對價關係，尚不得計入工資之範圍。是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屬工資一部分，被告不論虧損多麼嚴重，均會核發2.4個月或2.6個月績效獎金，應計入計算平均工資等語（見本院卷第573至579頁），尚無可採。

　㈡原告林昭明與被告簽訂系爭協議書後，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⒈查系爭協議書第2條約定：「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悉依據系爭退撫辦法及勞基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平均工資之計算悉依據行政院82年12月15日台82經44010號函核定『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列入計算平均工資之給與項目表』之規定辦理……」等語，此有系爭協議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5頁），足見原告林昭明與被告所簽訂之系爭協議書中，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之協議亦約定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而勞基法公布施行後，被告固得依其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訂定勞動條件，然所約定之勞動條件仍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是以，系爭協議書關於結清舊制之年資採計、基數計算方式及平均工資計算之協議，即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勞動條件，若有所牴觸時，自應以勞基法規定為據，始符合規範之意旨。況系爭協議書第1條第1項已載明：「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規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標準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退休金標準。」而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分別已明定：「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 本件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應屬勞基法規定之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於給付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時，既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自有違勞基法第55條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之規定，並應依前開規定，補給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差額。又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排除平均工資之計算為被告及其上級機關之既定政策，員工並無任何談判妥協空間，性質上僅係被告片面公告或布達內部旨令，並非經由勞資商議而形成協議，原告林昭明在簽署系爭協議書過程中無從反對或拒絕，縱反對亦無法改變被告既定政策，足見系爭協議書為被告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第2條約定不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列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約定內容，有使原告林昭明拋棄法定之權利，已然顯失公平，難認有效，原告林昭明自不受拘束，仍得依勞基法之標準為請求。

　⒉按勞基法係於73年7月30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依勞基法第84條之2規定：「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其資遺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當時無法令可資適用者，依各該事業單位自訂之規定或勞雇雙方之協商計算之。適用本法後之工作年資，其資遣費及退休金給與標準，依第17條及第55條規定計算。」次按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2條第4款前段分別規定：「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但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最高總數以45個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前項第1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係指核准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又勞基法施行前之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89年9月25日廢止）第9條第1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工人退休金之給與規定如左：一、依第5條規定自願退休之工人及依第6條規定命令退休之工人，工作年資滿15年者，應由工廠給與30個基數之退休金，工作年資超過15年者，每逾1年增給半個基數之退休金，其賸餘年資滿半年者以1年計算，未滿半年者不計。合計最高以35個基數為限」、「退休金基數之計算方式如左：一、按月支薪者，以核准退休前3個月平均工資所得為準」。再依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系爭退撫辦法）第9條規定：「各機構人員退休金給與基準如下：一、派用人員：按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分別依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其在15年以內之工作年資，每滿1年給與2個基數；超過15年之工作年資，在勞基法施行前者，每滿1年給與半個基數，最高給與35個基數，超過之工作年資不予計算，在勞基法施行後者，每滿1年給與1個基數，其剩餘年資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滿半年者，以1年計。但其在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工作年資，合計退休金最高給與45個基數為限。二、僱用人員：㈠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基法退休金規定者，其退休金給與基準，準用前款規定辦理。㈡中華民國94年6月30日以前到職之僱用人員選擇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者，以及94年7月1日以後到職之僱用人員，依勞退條例相關規定請領退休金。但選擇適用勞退條例退休金制度前得採計退休給與之服務年資，其退休金給與基準，依前目規定辦理。」另原告林昭明與被告同意結清前者依法保留之勞工退休金舊制年資，按約定結清舊制年資之日即109年7月1日前6個月平均工資計發，一次給付之，亦為系爭協議書第5條所約定（見本院卷第455頁）。

　⒊查系爭兼任司機加給係屬工資，已如前述，然被告在計算原告林昭明之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之數額時，未將系爭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㈣），自有短付之情事，原告林昭明依前揭規定以其任職勞基法施行前後之年資，請求被告給付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差額，即屬有據。而兩造就若本院認為原告主張有理由，對於原告林昭明兼任司機加給「應補發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形式上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㈥）。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主張將其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請求被告補發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⒋末按勞工退休金之給付，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30日內給付之；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勞基法第55條第3項前段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未將前揭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前3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與6個月平均兼任司機加給納入平均工資計算，並於如附表三編號1「舊制結清日期」欄所示日期起30日內給付，則被告自原告林昭明結清舊制年資日起30日之翌日起，即屬遲延給付狀態。是原告林昭明依上開規定，請求被告應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洵屬有據。

　㈢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查績效獎金等獎金非屬工資，不應計入平均工資等情，已如前述，則原告主張績效獎金等應計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與結清舊制年資退休金數額，請求被告應分別給付原告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各自如附表二、附表三編號2至12「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即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林昭明依附表三所示之請求權基礎，請求被告應給付如附表三編號1「應補發金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三編號1「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惟本件係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之給付請求，為雇主即被告敗訴之判決時，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之聲請僅係促使本院依職權發動，無庸為准駁之諭知；另依同法第44條第2項規定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當之金額。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爰併予駁回。

七、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張月姝

附表一：姓名、服務單位、職級名稱、服務年資起算日期

編號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級名稱 工作年資 起算日期 1 李文昌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9月18日 2 莊明德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師 64年8月20日 3 黃肇祥 嘉義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7年11月1日 4 鄭肇樑 花蓮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0年11月10日 5 黃文照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3月15日 6 童鵬勳 雲林區營業處 電訊裝修員 69年9月23日 7 賴錦琨 雲林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監 68年10月17日 8 陳章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4月11日 9 黃清全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9年2月25日 10 周進芳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運轉員 68年4月2日 11 蔡謙勝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7年8月13日 12 林昭明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11月26日 13 楊志澈 雲林區營業處 業務管理監 67年5月24日 14 謝順義 雲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6年2月13日 15 陳必慶 雲林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6年4月22日 16 劉興田 嘉義區營業處 電機裝修員 67年4月2日 17 蘇錦祥 嘉義區營業處 停電技術員 64年12月20日 18 呂金泉 嘉義區營業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10月17日 19 陳國龍 電力修護處 電訊裝修員 64年8月14日 20 游文雄 電力修護處 機械工程監 69年4月8日 21 傅錦貴 電力修護處 電機工程師 62年2月26日 22 黃秋煌 電力修護處 電腦硬體工程師 67年11月1日 23 羅炳榮 台北南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監 65年6月12日 24 鍾崑藤 台北南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8年5月24日 25 徐昌增 台北南區營業處 倉儲管理員 68年1月3日 26 楊昕嶸 環境保護處 一般工程員 68年2月1日 27 翁頌文 基隆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7年1月1日 28 陳哲章 苗栗區營業處 企業管理監 66年5月11日 29 陳建中 宜蘭區營業處 電機工程員 66年1月11日 30 翁包堅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31 張天助 台北市區營業處 線路裝修員 61年12月1日 



附表二：非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退休日期 退休金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廖梅、李玉貞、李潔宜、李茂順、李志忠 被繼承人李文昌於109年1月31日退休 勞基法施行前 13.8333 退休前3個月 14,425.0685元 646,340元 109年3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1667 退休前6個月 14,335.6176元   2 莊明德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退休前3個月 18,783.2827元 845,248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退休前6個月 18,783.2827元   3 黃肇祥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31,063.9444元 1,452,189元 109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32,685.1806元   4 鄭肇樑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5.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00.0000元 634,500元 109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19.5000 退休前6個月 14,100.0000元   5 賴錦琨 110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退休前3個月 20,747.2222元 933,625元 110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退休前6個月 20,747.2222元   6 陳章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9,295.2500元 862,775元 109年6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9,124.8056元   7 黃清全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9.0000 退休前3個月 14,247.8116元 641,152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0000 退休前6個月 14,247.8116元   8 蔡謙勝 109年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0000 退休前3個月 23,403.6667元 1,053,165元 109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0000 退休前6個月 23,403.6667元   9 楊志澈 110年1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5000 退休前3個月 21,428.8769元 959,669元 110年3月3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5000 退休前6個月 21,286.3968元   10 謝順義 109年4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0000 退休前3個月 15,423.7815元 693,780元 109年5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0000 退休前6個月 15,414.1125元   11 劉興田 109年3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6667 退休前3個月 15,393.6944元 688,332元 109年5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3333 退休前6個月 15,258.0972元   12 蘇錦祥 108年11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7.3333 退休前3個月 14,602.9787元 657,134元 108年12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7.6667 退休前6個月 14,602.9787元   13 游文雄 110年4月7日 勞基法施行前 8.6667 退休前3個月 22,935.6250元 1,008,661元 110年5月8日    勞基法施行後 36.3333 退休前6個月 22,290.4389元   14 傅錦貴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0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2.0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5 黃秋煌 108年10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1.5000 退休前3個月 19,303.8889元 868,675元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3.5000 退休前6個月 19,303.8889元   16 羅炳榮 110年2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6.3333 退休前3個月 21,847.5556元 984,090元 110年3月4日    勞基法施行後 28.6667 退休前6個月 21,880.6944元   17 鍾崑藤 109年2月27日 勞基法施行前 10.5000 退休前3個月 14,133.1611元 638,407元 109年3月29日    勞基法施行後 34.5000 退休前6個月 14,203.1639元   18 陳哲章 108年11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4.5000 退休前3個月 24,485.0000元 1,101,825元 108年12月2日    勞基法施行後 30.5000 退休前6個月 24,485.0000元   19 陳建中 108年9月30日 勞基法施行前 15.1667 退休前3個月 14,279.3309元 642,570元 108年10月3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9.8333 退休前6個月 14,279.3309元   20 張天助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退休前3個月 14,197.5000元 638,888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退休前6個月 14,197.5000元   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         



附表三：舊制結清人員（日期：民國/金錢：新臺幣）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領班加給  平均兼任 司機加給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1 林昭明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無 結清前3個月 3,590.0000元 161,550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無 結清前6個月 3,590.0000元   



編號 原　告 舊制結清日期 結清基數  平均績效獎金  應補發金額 利息起算日 2 黃文照 109年7月1日 勞基法施行前 12.833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109年8月1日    勞基法施行後 32.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3 童鵬勳  勞基法施行前 7.8883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7.1667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4 周進芳  勞基法施行前 10.6667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3333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5 林昭明  勞基法施行前 13.5000 結清前3個月 15,424.4167元 694,099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5000 結清前6個月 15,424.4167元   6 陳必慶  勞基法施行前 14.1667 結清前3個月 14.273.1667元 642,293元     勞基法施行後 30.3333 結清前6個月 14.273.1667元   7 呂金泉  勞基法施行前 9.6667 結清前3個月 14,308.7500元 643,894元     勞基法施行後 35.3333 結清前6個月 14,308.7500元   8 陳國龍  勞基法施行前 18.0000 結清前3個月 15,381.5455元 692,170元     勞基法施行後 27.0000 結清前6個月 15,381.5455元   9 徐昌增  勞基法施行前 11.1667 結清前3個月 14,986.0000元 666,877元     勞基法施行後 33.3333 結清前6個月 14,986.0000元   10 楊昕嶸  勞基法施行前 11.0000 結清前3個月 14,103.5833元 634,661元     勞基法施行後 34.0000 結清前6個月 14,103.5833元   11 翁頌文  勞基法施行前 13.1667 結清前3個月 15,594.6667元 701,760元     勞基法施行後 31.8333 結清前6個月 15,594.6667元   12 翁包堅  勞基法施行前 23.3333 結清前3個月 15,956.1667元 718,028元     勞基法施行後 21.6667 結清前6個月 15,956.1667元   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55條、第84條之2、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第1款、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9條規定、系爭協議書約定         









